合同编号：（与原合同编号一致）
横向科研项目补充合同
项目名称：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（盖章）   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/盖章）
签订时间：     年   月 
签订地点：
有效期限：      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印制
二〇    年   月
横向科研项目执行（实施）合同
受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所 地： 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武汉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郑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武汉市江夏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129号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:    430205       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所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:                 
甲乙双方确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主合同名称）合同（以下简称原合同）约定的                （技术开发/技术服务/技术咨询）工作的具体实施由乙方负责。在原合同的基础上，为完成项目预定的目标和任务，经甲、乙双方共同协商，就该项目的执行（实施）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第一条  项目内容和任务（项目的内容和任务严格执行原合同）
1．主要内容和目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主要技术方法和路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3．考核指标。
（1）技术指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（2）经济（社会、生态）指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4．预期成果及形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二条  项目时限与进度（项目时限与进度严格执行原合同）
1．本项目从      年      月开始，至      年      月完成。
2．具体进度如下：
（1）      年      月 至      年      月。
（2）      年      月 至      年      月。
（3）      年      月 至      年      月。
第三条  项目经费
1．项目总经费为    万元。研究开发经费由甲方分期拨付乙方，拨付时间为乙方提出请款申请并开具财务票据后7个工作日内。
乙方开户银行账户信息为：（项目负责人个人账户或研发团队公司账户）
银行账户名称（全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银行名称（全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清算行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．经费支出范围及预算：
	序号
	预算科目名称
	合计（万元）

	1
	设备费
	

	2
	实验材料费/试验费/测试化验加工费
	

	3
	会议费/差旅费
	

	4
	办公用品费
	

	5
	资料费（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）
	

	6
	通讯费
	

	7
	交通费（含油费、保险费）/车辆维修费
	

	8
	招待费
	

	9
	燃油费
	

	10
	专家咨询费/劳务费
	

	11
	绩效奖励
	

	12
	管理费
	

	13
	其它支出
	

	
	合计
	


注:横向项目委托方有经费使用与支出要求的，按技术合同要求编制支出预算。
第四条  代理记账机构及费用
根据《湖北省省属高校院所研发团队代理记账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鄂财教规〔2015〕7号）和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》，甲方委托为乙方提供代理记账服务，代理记账费用由甲方承担，费用标准和支付方式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协议执行。
第五条  项目主要研发人员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单   位
	职称/职务
	承担的主要任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第六条  科研成果及知识产权归属。（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归属按原合同执行）

1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4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七条 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。（双方应遵守的保密义务按原合同执行。）
1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八条  原合同内涉及的与本项目实施相关的其他义务和责任。（双方应遵守的其他义务和责任按原合同执行。）
1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九条  共同条款
1．甲方应加强对项目的管理、监督、检查，协调处理好项目执行中出现的问题。乙方必须接受甲方对项目进度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监督和检查，配合填报项目进度、绩效考核等相关表格，如实报送项目执行情况和相关经费决算。
2．如在项目执行中确需对合同进行修改，应由甲、乙双方共同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，并另行签订补充合同。
3．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或提交校学术委员会仲裁解决。解决不成的，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4.本合同经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5.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（此页无正文）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） 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签名/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1

